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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布我校2014年
校级重大教学改革研究委托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适应学校建设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推进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加强学校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研究，经校质量工程办公室会议讨论、校领导审核同意，确定“强化以生为本，推进通识教育——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等5个项目为学校2014年重大教学改革研究委托项目，现予以公布。学校2014年重大教学改革研究委托项目的主要研究任务、研究周期、中期成果要求和研究团队等见附件。
根据《安徽工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及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安工大〔2013〕134 号）、《安徽工业大学教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安工大秘〔2013〕24号）规定，参照学校2013年校级招标研究项目资助经费标准，对于学校2014年重大教学改革研究委托项目按照30000元/项标准给予专项经费资助。

请各项目牵头单位及时组织研究团队，紧紧围绕学校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发展目标，紧扣项目研究任务，制定研究计划，明确研究目标，责任到人，加强协调，广泛调研，深入论证，扎实开展项目研究，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为校领导推进学校改革和发展决策提供有效参考。

附件：安徽工业大学2014年重大教学改革研究委托项目


                安徽工业大学高教研究所（发展规划处）

                           2014年12月1日

附件：                         安徽工业大学2014年重大教学改革研究委托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研究任务
	研究期限（年）
	中期成果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单位）

	1
	强化以生为本，推进通识教育——我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
	1．制定通识教育实施计划和方案。（包括招生制度、一年级学生培养方案、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及实施机制等）
2．构建学生自主选专业的运行机制。（包括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学习课程、自主选择修业年限的弹性化学业发展机制以及相对应的学籍管理制度等）
3．构建与自主选专业相适应的专业建设、课程资源建设、课程资源配置和教学平台配置机制等。
4．相适应的教师队伍建设方案等。
	3
	1．学生自主选专业的运行机制。
2．通识教育实施计划和方案。
	教务处（招生办）
	学生工作部（处）、人事处、研究生院、高教研究所（发展规划处）等

	2
	基于第三方评估的“学校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应用研究
	1．根据第三方评估结果，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现状、成因等进行整体分析。
2．根据第三方评估结果，进行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比较分析，并提出加强质量建设的措施。
3．构建传导反馈机制，具体包括分类反馈不同的评估结果，并针对不同评估结果提出改进建议。
4．针对评估结果，提出完善校院两级质量监控的建议。
	3
	1．基于第三方评估结果的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现状、成因综合分析报告。
2．基于第三方评估结果的我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比较分析报告。
	教师能力中心（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中心）
	教务处、大学生就业中心、高教研究所（发展规划处）等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研究任务
	研究期限（年）
	中期成果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单位）

	3
	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的路径与措施研究与实践
	1．确立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总体思路、目标和任务。
2．确立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项目目标、任务和措施。
3．构建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的保障机制。
4．构建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效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和机制。
	3
	1．地方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实施方案。
2．制定任务分解方案。
3．重点建设项目计划表、绩效评估方案。
	发展规划处（高教研究所）
	学工部（处）、学科处、教务处、科研处、外事办、人事处、财务处、研究生院等

	4
	高水平大学的内部治理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
	1．制定《安徽工业大学章程》及配套制度。
2．学术治理制度与运行机制。
3．拟定深化内部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4．拟定学校机构设置与职责配置方案。
5．拟定学校资源配置与建设发展项目管理实施办法。
	3
	1．实施《安徽工业大学章程》。
2．拟定校《章程》配套制度。
3．成立安徽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
4．拟定机构改革方案。
	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
	校办、组织部、发展规划处、学科建设处、教务处、科研处、科研处、人事处、财务处等

	序号
	项目名称
	主要研究任务
	研究期限（年）
	中期成果
	牵头部门
	参与部门（单位）

	5
	我校专业认证（评估）工作与人才培养特色建设的协同机制研究与实践
	1．构建我校专业认证工作的运行机制。
2．基于专业认证标准的我校人才培养现状的综合分析。
3．基于专业认证标准的我校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制定。
4．适应专业认证要求的我校人才培养特色建设机制。
	3
	1．我校专业认证工作的运行机制。
2．基于专业认证标准的我校人才培养现状的综合分析。
3．基于专业认证标准的我校专业人才培养标准制定。
	教务处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研究生院、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相关院（部）等



高教〔2014〕4号








�





2014年12月2日印发





安徽工业大学办公室


青海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